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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是时代赋予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者

的使命。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

线，司法发挥着维护社会秩序、引领社会风

气、保障社会治理等重要作用。身处孔孟之乡

的济宁法院，紧紧围绕这一目标，主动适应新

形势新任务，积极落实司法改革部署，坚持公

正司法、司法为民，恪守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

责，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奋发前进，彰显了

人民法院新作为，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创新机制

提高审判质效

司法改革的序幕已经开启。济宁法院作

为非试点法院，未雨绸缪，先行一步，积极

应对，按照四中全会和“四五”改革纲要部

署，先后研究出台了27项改革举措，推动审

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积极构建了规范

有序、运转协调、科学高效的审判权力运行

机制。

济宁中院改革传统审委会模式，制定了

《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印发《关于设

立专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将审判委员会会

议细化为全体审判委员会议以及民(商)事、行政

审判专业委员会议和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议，

建立审委会议题把关和先行过滤机制，实行审

委会委员承办疑难复杂案件制度，强化合议庭

和案件承办人责任落实，压缩审委会讨论案件

比例，审判委员会全面总结审判经验，监督指

导审判工作，讨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的职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自 2 0 1 4年梁山法院成立“张永杰工作

室”以来，其“1+1+N”的审判专业团队机

制彰显出极大的魅力。繁简分流、诉调并

用，不仅结案数量上升，关键是群众满意度

也得到提高。济宁中院在制定《构建审判(执

行)专业团队暂行办法》，实行专业法官会议

工作机制的基础上，按照省法院5项重点工作

部署，全面推广“张永杰工作室”做法，制

定了《关于开展独任制审判团队建设试点工

作的若干意见》，在每个基层法院以“1+1+

N”模式设立审判专业团队，努力为司法改

革提供有益探索。目前，12个县市区法院共

设立21个专业团队，全市法院简易程序适用

率为75 . 3%，同比上升近30个百分点。

为强化审判监督环节，该院制定了《院、

庭长审判管理职责的规定》《院庭长、综合部

门法官办案实施办法》和《网络跟踪问责的规

定》等，对审限内未结案和限期纠正时间内仍

未结案的，自动生成《通报》和《问责通

报》，积极构建精细化、扁平化、科学化管理

体系。制订下发《关于构建“以审判为中心”

交流互动平台的实施方案》，开发建设了立

案、鉴定、信访申诉、再审、执行和二审改发

等6个交流互动平台，以座谈会、业务会议、卷

宗评查等形式，进一步强化案件的流程节点管

控。

为更加公开透明，济宁法院全面推进司法

公开三大平台建设，仅2015年全市法院就发布

信息1 . 36万份，91 . 4万人走进法庭、旁听庭审，

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84508份，其中中院公布

26303份，位居全国中级法院第13位，保障了公

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成立人民陪审

员办公室，10个法院完成陪审员换届，全市

1537名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10673件，陪审率为

93 . 2%，同比上升8 . 47%，有效扩大了司法民

主。今年5月17日，市政协专项视察了全市法院

人民陪审员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发挥职能

维护发展稳定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是人民法院

工作主题。法院职能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工作

成效是否得到充分凸显，都必须放在服务大局

中去检验。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法

院更应该主动融入经济发展大局，在服务大局

中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法院的工作价值，赢

得党和人民的信任。

济宁中院围绕落实市委重点工作线任务

分工，在走访征求县市区党委政法委和人大

机关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出台了《为保障全

市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提 供 优 质 司 法 服 务 的 意

见》。研究制定了《关于服务保障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意见》和《关

于加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审判工作、服务保

障全市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济宁中

院紧跟步伐，把结构性改革作为今年以来贯

穿经济工作的主线，组织召开了全市法院破

产审判暨“僵尸企业”处置工作座谈会，把

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作为化解产能过

剩的牛鼻子，通过重整、和解、清算等方

式，对能救治的企业尽可能进行重整、和

解，对不能救治的企业及时进行破产清算，

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今年

初，全省法院破产案件审判专项座谈会在济

宁中院召开，对其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依法严惩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积极参与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努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依法严厉打击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

公共存款等金融犯罪，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市

场秩序和社会政治稳定。积极推进以审判为

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完善刑事诉讼程

序、落实证据裁判原则、转变刑事庭审方

式、发挥辩护实质作用，确保诉讼证据出示

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控辩意见发

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今年以

来，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3145件，判处罪

犯3983人。

依法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保护行政相对

人合法权益，促进、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积极推进落实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今年4月

济宁中院出台了《关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行

出庭应诉义务的意见》，协助修订了《济宁市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办法》，该《办法》

规定：济宁市行政机关如果成为行政诉讼被

告，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应当出庭应诉，本人

确不能出庭的，必须由机关副职替代出庭。今

年以来，全市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219件，

审结1022件。完善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提级管

辖等措施，有效克服非法干扰。

认真开展“信访法治建设年”活动，探索

建立源头疏导、过程管控、末端治理“三位一

体”处置模式，推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制定

《远程视频接访规则》，妥善处理了一批信访

申诉案件。

今年以来，共新收案件91975件，审(执)结

80928件，分别上升21 . 72%和32 . 28%；其中，中

院新收案件13996件，审(执)结12756件。通过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

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创新方式

破局执行难题

今年3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专题会

议，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

题，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破除

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面对这一挑战，济宁中院在执行工作

中，以信息化为抓手，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

信用惩戒力度，加强执行工作规范化建设，

在解决执行难方面取得新进展。今年1—9月

份，该院共受理执行实施案件4 9 3件，执结

410件，结案率为71 . 93%，执结标的额16 . 42亿

元，及时维护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

护了司法的权威。

在济宁中院执行指挥中心，该院执行局人

员正在网络上查询执行信息。据了解，通过法

院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存款、车辆、

股权等信息进行查询冻结，极大方便了执行工

作，提高了执行效率。

济宁中院积极对接公安、房管、国土等部

门，实现信息网上共享机制，对被执行人存

款、房产、车辆、土地使用权、股权等信息实

现网上查控。自查控平台开通以来，通过平台

查询并冻结被执行人财产约1800万元，实际扣

划金额约1500万元。

今年以来，济宁中院在网上发布失信被执

行人179人，联合济宁市文明办通过媒体曝光失

信被执行人企业66个、个人185人，部分被执行

人因此而自动履行义务，形成了对失信被执行

人的信用惩戒机制。

为杜绝消极执行、乱执行等不规范执行行

为，济宁中院开展了“转变执行作风、规范执

行行为”专项活动，进一步加强执行工作规范

化建设。

“破解执行难困局，需要进一步创新体

制机制，规范执行行为，以规范促公正，以

公正树形象，及时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维护司法的权威。”该院院长冯爱冰说

道。

为调整执行力量，中院重新划分了执行

阶段各庭室的工作职能，规范了执行异议、

执行复议、执行监督、督促执行的办理流

程。开展了执行卷宗案件评查、执行法律文

书评查、优秀执行裁判文书评选活动，评查

执行法律文书116件，下发了执行法律文书制

作范本，规范了执行卷宗管理和执行法律文

书制作。

该院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和省法

院《关于执行信息公开的实施办法》，全面录

入案件信息，及时上网公布执行文书，执行信

息录入率100%。

司法为民

顺应群众需求

济宁中院努力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不断

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新要求、新期待，

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制

定《深入践行“四心工作法”实施办法》，

全面推行热心、耐心、细心、诚心“四心工

作法”，升级诉讼功能，提升诉讼水平，下

大气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

求，谱写出一曲曲践行司法为民、实现公平

正义的动人乐章。

济宁中院以诉讼服务中心为重点，在服务

大厅建设6个功能区、30个工作室和12个诉讼服

务窗口实施功能提速工程。同时，申请立案、

保全等诉讼事务和查询庭审信息的网上查询系

统和律师服务平台建成使用，集诉讼服务大

厅、诉讼服务网和12368诉讼服务热线于一体的

综合性诉讼服务平台全面建设完成，极大方便

了群众诉讼。为全面推行立案登记制，济宁中

院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专门方案，顺利

完成立案登记制改革，实现有案必立、有诉必

理的新常态。

为做到司法工作与社会生活的融合，积

极探索人民法庭自主立案，针对农村生产生

活特点，构建“法庭服务网络”，在镇、村

和社区设立服务平台，解决好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问题。在化解矛盾纠纷方面，在

部分基层法院试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

制，做到一次审结，形成被告人服判息诉的

良好效果。

在“双联系”工作中，济宁中院严格执行

市委《关于健全完善干部驻村联户工作长效机

制的意见》和《济宁市干部驻村联户工作考核

问责办法(试行)》，为帮扶村制定文明家庭评

比、环境卫生评比等制度，筹措资金修建道路

设施，建设文化广场，真心实意为村民办实

事、办好事。济宁中院驻村帮扶工作组被评为

金牌工作组。

以党建带队建

提升司法公信

对于法院来说，司法公信要靠每件案件的

公正来累积。为努力创建“公信法院、公信法

官、公信法庭”，济宁中院坚持“抓党建、带

队建、促审判”总体思路，严明政治纪律、政

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取得良好效果。

为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济宁中

院不断加强法院党组织和民主集中制建设，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制定《关于规范机关党

建工作责任的实施意见》，全面推行党建工

作目标管理，推广“支部建在庭上”经验，

提升“守望天平”、“阳光立案”党建品牌

质量，努力在健全管党治党责任机制、增强

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实现党的建设与

审判工作有机融合上取得新的成效。3月2 9

日，中院组织了全市法院党员干警专题培

训，采用视频方式进行，邀请省委党校教授

为全市法院党员干警进行了《中国传统法律

文化与司法改革》专题讲座。

为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

全市法院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去年以来制定下发

了《深化“双向约谈”工作的实施意见》等

文件规定，组织开展了“争做焦裕禄式好干

部”大讨论和隐形“四风”、为官不为、

“六难三案”等专项治理，确保把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省市委实施办法和上级法院要求

落到实处。为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引向

深入，中院组织举办了全市法院党章党规党

纪知识竞赛。

济宁法院按照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

化、职业化要求，加强人才培养，2015年以

来，共组织参加各类培训班140余期，培训干

警6500余人次。面对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繁

重任务，广大干警自觉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

作动力，加班加点，奉献付出， 2 0 1 5年以

来，全市法院共有60个集体和101名个人受到

市级以上表彰奖励，10个法院被评为省级文

明单位，涌现出全国模范法官臧华、全省人

民满意政法干警张永杰、全省优秀法官张卫

东等先进典型。

此外，济宁中院加强问责制度，设立了
问责委员会，出台了全市法院领导干部、工
作人员《问责办法》，积极构建一体化查办
案件工作机制。今年以来，共开展司法巡
查、审务督察138次，明察暗访287次，廉政
回访560案1306人。

百尺竿头更进步，扬帆逐浪再起航。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司法改革的浪
潮中，济宁中院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
态，自觉践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维护公平正义，砥砺奋
进、铿锵前行！

济宁法院：砥砺奋进 铿锵前行

党组书记、院长冯爱冰（右一）热情接待来访群众，细心解答有关
问题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吕文柱在圆桌审判庭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组织召开集中兑付执行款现场会，向申请执行人发放执行款

党组成员、副院长毕鹏程接受媒体采访，向公众介绍诉讼服务中心建
设情况

党组成员、副院长贾庆忠深入企业调研，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法律服
务

济宁中院举办法官宣誓活动。重温法官誓词，坚定法治信仰，依法履行
法官职责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钱欣红担任审判长，开庭审理大要案

副院长李良品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介绍全市法院行政案件相对集
中管辖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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